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淳安县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

关于成立姜家分院5G超声工作室的决定
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淳安县人民政府和浙江省人民医院签订的《医疗卫生“山海”提升工程合作细化协议》及省卫健委下发的关于《县域医共体紧密程度评价标准》的要求，为进一步提升基层超声科诊疗能力与学科水平，缓解老百姓看病难、看病远的问题，让老百姓就近就能享受到省级名医的优质医疗服务，提高基层百姓的就医获得感，让医疗改革的红利辐射到周边乡镇，特决定成立姜家分院5G超声工作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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